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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3/2021_2022__E6_9C_80_E

9_AB_98_E4_BA_BA_E6_c36_53489.htm 为了正确适用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（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），建立与

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民事经济审判机制，保证依

法、正确、及时地审理案件，在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

，对民事、经济审判方式改革中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规定。

关于当事人举证和法院调查收集证据问题一、人民法院可以

制定各类案件举证须知，明确举证内容及其范围和要求。二

、人民法院在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，应当告

知当事人围绕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。三、下列证据由人民法

院调查收集：1、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

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的申请和该证据线索的；2、应当由人

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；3、当事人双方提出的影响查明

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相互矛盾，经过庭审质证无法认定

其效力的；4、人民法院认为需要自行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。

上述证据经人民法院调查，未能收集到的，仍由负有举证责

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。四、审判人员收到当事人

或者其诉讼代理人递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。关于做好

庭前必要准备及时开庭审理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